
附件三

經濟部水利署與所屬各機關分工授權原則─

一、財物及勞務有關政府採購法規定事項

中華民國 98年 12月 2日經水秘字第 0980800616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99年 12月 31日經水秘字第 0990800728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8日經水秘字第 1010800425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2日經水秘字第 11208054580號函修正

政府採購法
條項款次

政府採購法內容

劃分層級

備註
水利署

所屬
機關

第 12條
第 2項

辦理未達查核金額之採
購，決標或契約變更後達
查核金額者，機關應補具
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
查。

備查

第 14條
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
採購，應報上級機關核
准。

核准

第 50條
第 2項

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
商於決標前有本法第五十
條第一項之情形，但基於
公共利益考量不撤銷決
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
者。

核准

第 53條
第 2項

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超
過底價百分之四以上、百
分之八以下決標者。

核准

第 55條
以最低標決標之採購，無
法決標時，採行協商措
施。

核准

第 56條
第 3項

採最有利標決標者。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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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4條

因政策變更，廠商依契約
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
益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
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補償
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

核准

第 72條
第 2項

查核金額以上採購，驗收
時採減價收受者。

核准
〈一〉

核准
〈二〉

一、減價金額達契
約金額三分之一以
上者，報署核准後
辦理。
二、減價金額未達
契約金額三分之一
者，由招標機關首
長或授權人員核
准。

第 85條
第 2項

招標機關不依採購申訴委
員會之建議辦理者。

核定

第 85條之 3
第 2項

招標機關不依採購申訴委
員會之建議辦理者。

核定

第 103條
第 2項

機關因特殊需要，同意刊
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不良
廠商，得參加投標或作為
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核准

第 105條
第 1項
第 3款

公務機關間財務或勞務之
取得，經雙方直屬上級機
關核准者。

核准
〈一〉

核准
〈二〉

一、公告金額以上
應報署核准。
二、未達公告金額
或重複性之採購，
由招標機關首長或
授權人員核准。

備註：
一、本授權原則依據經濟部 99年 9月 20日修正之「經濟部與所屬各機關有關『政

府採購法』規定事項分工授權原則」辦理。
二、本授權原則所稱「所屬各機關」包括本署各河川分署、各區水資源分署、水利

規劃分署及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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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與所屬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財物及勞務採購案
之監辦分工授權原則

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8日經水秘字第 10108004250號函修正

一、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辦理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對所屬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採購案件之
監辦作業，並確立授權及監辦權責，特訂定本原則。

二、所屬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財務及勞務之採購，其開標、比價、議
價、決標及驗收，有下列情形者，由所屬機關自行辦理，免報請本
署派員監辦。但各案紀錄及相關文件，各機關應自行保管備查：
(一)財物採購：採購金額未達五千萬者。
(二)勞務採購：採購金額未達八千萬元者。

三、前點各款金額以上之採購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授權採購機關
自行辦理：
(一)屬第一次招標以後之重複性採購，已有監辦前例。
(二)開標、決標不在同一天。
(三)依本法第四十條規定洽由其他具有專業能力之機關代辦之採購，

本署已洽請代辦機關之上級機關代行其上級機關監辦。
(四)因不可預見之緊急事由，無法派員監辦者。

四、由本署監辦之案件，所屬機關應於預定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
驗收五日前，檢送下列文件報請本署派員監辦。
(一)開標、比價、議價、決標：預算資料、公告、投標須知、補充

投標須知、契約條文及其他相關文件。
(二)驗收：結算書含結算明細表、契約變更、履約期限或工期檢

討等文件檢試驗文件及其他相關文件。

五、所屬機關報請本署派員監辦案件，由請會計室、政風室、秘書室等
相關單位會同協、會、監辦。

六、本署監辦人員對採購不符合本法規定程序而提出意見，所屬機關辦
理採購之主持人或主驗人如不接受，應納入該採購紀錄，並由該採
購機關報本署核准。

七、本署主管業務組室會監辦人員於監辦後，應填寫經濟部水利署辦理
採購開標/決標/驗收監辦報告表，簽陳署長或其授權人核定後
建檔保存，以備查考。

八、本署監辦人員採書面審核監辦者，應經署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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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依前點採書面審核監辦者，因該案件已經所屬機關簽核，審查範圍
不包括涉及廠商資格、規格、商業條款、底價訂定、決標條件及驗
收方法等實質或技術事項之審查。但監辦人員發現該等事項有違反
法令情形者，仍得提出意見或請所屬機關現場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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